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公示

兹有下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保管不善遗失，声名作废，申请补发

新证。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，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异议书面

材料送达我局。公告期满无异议，我局将对下列承包人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权证书，原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同时废止。

序

号
行政村 姓名 身份证号 确权证号

1 张庄村 陈*杏 410401********1027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12438 号

2 张庄村 王*玉 410401********1035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12442 号

3 嘴陈村 王*才 410421********2514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08149 号

4 张庄村 邵* 410401********1020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12419 号

5 张庄 王*争 410401********1012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12195 号

6 军营村 刘*英 410401********1029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00791 号

7 张庄村 张*合 410401********101X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12418 号

8 夏庄 夏*良 410401********1017 豫（2017）石龙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0208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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